
準 備 程 序 筆 錄

公 訴 人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

被 告 王 志 偉

上 列 被 告 因 1 1 0 年 參 模 訴 字 第 1 號 殺 人 未 遂 一 案 ，於中華民國 

1 1 0 年 3 月5 日下午2 時30分在本院刑事第一法庭公開行準備程  

序 ，出 席 人 員 如 下 ：

審 判 長 法 官 吳 進 寶  

法 官 簡 光 昌  

法 官 林 鈐 淑  

書 記 官 李 佩 玲  

通 譯 陳 幸 望  

到 庭 被 告 與 訴 訟 關 係 人 如 下 ：

檢 察 官 吳 龄 嘉  

檢 察 官 周 亞 蓓  

檢 察 官 王 雪 鴻  

被 告 王 志 偉  

選 任 辯 護 人 楊 靖 儀 律 師  

選 任 辯 護 人 宋 孟 陽 律 師  

選 任 辯 護 人 吳 佩 珊 律 師  

被 告 在 庭 身 體 未 受 拘 束 。

書 記 官 朗 讀 案 由 。

審 判 長 問 被 告 及 訴 訟 關 係 人 姓 名 、年 齡 、職 業 、住 居 所 等 項 。 

被告答

< 年 籍 資 料 詳 附 件 >

審 判 長 請 檢 察 官 陳 述 起 訴 要 旨 。

檢 察 官 陳 述 起 訴 要 旨 如 下 ：

一 、王 志 偉 於 民 國 1 0 9 年 1 月 1 9日晚間10時 許 ，與 友 人 廖 建 安 、 

蔡 家 誠 分 別 騎 乘 3 部 機 車 ，沿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併排行駛  

聊 天 ，陳 政 豪 亦 騎 乘 機 車 行 經 該 處 ，見 狀 即 超 車 越 過 ，未料 

此 舉 引 發 王 志 偉 不 滿 加 速 尾 隨 其 後 並 持 續 叫 翼 ，而於該路段 

3 4 9 號 前 將 陳 政 豪 攔 下 ，待陳政豪為釐清事情脫下全罩式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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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帽 後 ，王 志 偉 竟 基 於 殺 人 之 犯 意 ，自機車置物箱内取出拔 

釘 器 後 朝 陳 政 豪 之 後 腦 杓 攻 擊 數 下 ，陳政豪頓覺頭暈目眩以 

手 護 住 頭 部 ，王 志 偉 仍 繼 續 持 拔 釘 器 朝 陳 政 豪 揮 擊 ，經陳政 

豪 強 忍 疼 痛 奮 力 閃 避 ，惟 此 時 陳 政 豪 因 頭 部 甫 遭 重 擊 ，反應 

有 所 不 及 ，意 識 亦 已 不 清 ，右侧胸部仍不幸遭王志偉以拔釘  

器 敲 擊 ，終 致 陳 政 豪 受 有 右 側 顱 骨 骨 折 併 外 傷 性 顱 内 出 血 、 

右 胸 壁 撕 裂 傷 、2 處 頭 皮 撕 裂 傷 等 傷 害 ，隨後到場之廖建安 

、蔡 家 誠 見 狀 深 感 事 態 嚴 重 上 前 阻 攔 ，王志偉始未能繼續持 

拔 釘 器 揮 擊 陳 政 豪 ，且 王 志 偉 未 停 留 現 場 即 逕 自 騎 車 逃 離 ， 

幸 因 警 據 報 到 場 及 時 將 陳 政 豪 送 醫 救 治 ，接受緊急開顱手術  

住 進 加 護 病 房 而 倖 免 於 難 ，惟 於同年 2 月3 日出院後迄今仍 

有 語 言 表 達 能 力 受 損 及 眼 睛 無 法 對 焦 之 後 遺 症 。嗣經警調閱 

監 視 器 後 發 現 廖 建 安 、蔡 家 誠 與 王 志 偉 相 識 ，且循線查悉王 

志 偉 之 手 機 號 碼 ，王 志 偉 始 於 1 0 9 年 1 月2 2 日2 1時30分許到 

案 說 明 並 主 動 交 付 安 全 帽 1 頂 為 警 扣 押 ，始 悉 上 情 。

二 、核 被 告 所 為 ，係 犯 刑 法 第 2 7 1 條 第 2 項 、第1 項殺人未遂罪 

嫌 。

審 判 長 對 被 告 告 知 其 犯 罪 之 嫌 疑 及 所 犯 所 有 罪 名 （係犯刑法第 2 7 

1 條 第 2 項 、第1 項 殺 人 未 遂 罪 嫌 ）並 告 知 被 告 下 列 事 項 ：

一 、 得 保 持 緘 默 、無 須 違 背 自 己 之 意 思 而 為 陳 述 。

二 、 得 選 任 辯 護 人 。如 為 低 收 入 戶 、中 低 收 入 戶 、原住民或其他 

依 法 令 得 請 求 法 律 扶 助 者 ，得 請 求 之 ；或請求本院指定公設  

辯 護 人 。

三 、 得 請 求 調 查 有 利 之 證 據 。

審判長問

對 於 上 述 權 利 是 否 瞭 解 ？

被告答

瞭 解 。

審判長問

是 否 是 原 住 民 、政 府 列 冊 中 低 收 入 戶 或 低 收 入 戶 ？或其它依 

法 令 得 請 求 法 律 扶 助 之 資 格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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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答

都 不 是 。

審判長問

本 曰 準 備 程 序 ，檢 察 官 及辯護人雙方各是由何人進行主要陳  

述 ？

檢察官吳岭嘉答  

由 我 為 主 。

其餘檢察官答

由 吳 檢 為 主 ，如 有 必 要 再 為 補 充 。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  

由 我 為 主 。

其餘辯護人答

由 宋 律 師 為 主 ，如 有 必 要 再 為 補 充 。

審判長問

辯 護 人 於 本 次 準 備 程 序 前 ，是否已與被告先行確認本案之事  

實 關 係 及 整 理 爭 點 完 畢 ？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都 有 初 步 與 被 告 討 論 過 。

被告答

是 。

審判長問

證 據 開 示 部 分 是 否 均 已 完 成 ？

辯護人均答

均 已 開 示 完 畢 。

檢察官均答

均 已 開 示 完 畢 。

審判長問

被 告 對 於 檢 察 官 起 訴 之 犯 罪 事 實 、罪名及所引用法條有何意  

見 ？為 有 罪 或 無 罪 之 答 辯 ？ （告 以 要 旨 ）

被告答

我 否 認 有 殺 人 犯 意 ，我 們 只 是 有 衝 突 ，我 沒 有 殺 人 的 意 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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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也 沒 有 拿 拔 釘 器 要 攻 擊 陳 政 豪 ，我不會拿這種東西攻擊人  

家 。

審判長問

請 被 告 陳 述 關 於 本 件 之 答 辯 要 旨 。

被告答

請 辯 護 人 幫 我 回 答 。

審判長問

請 辯 護 人 陳 述 關 於 本 件 之 辯 護 要 旨 。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依 本 件 證 據 無 法 證 明 被 告 攻 擊 告 訴 人 時 有 殺 人 犯 意 ，至多為 

刑 法 第 2 7 7 條 第 1 項 之 普 通 傷 害 罪 。另本件並無扣案到拔釘 

器 ，依 照 本 件 證 據 無 法 看 出 被 告 是 持 拔 釘 器 來 攻 擊 告 訴 人 ， 

且 無 任 何 客 觀 醫 療 資 料 可 佐 ，僅 憑 告 訴 人 單 一 指 述 ，而被告 

也 否 認 告 訴 人 右 胸 所 受 傷 勢 為 被 告 攻 擊 所 導 致 ，不能排除是 

遭 受 倒 地 之 機 車 車 體 零 件 所 致 。本件不應以殺人罪嫌來評價  

，被 告 僅 因 超 車 糾 紛 而 與 告 訴 人 產 生 糾 紛 ，本件是告訴人先 

對 被 告 有 攻 擊 行 為 才 導 致 兩 人 發 生 衝 突 ，事發經過並非如起 

訴 書 所 載 ，又 被 告 在 攻 擊 告 訴 人 後 有 主 動 向 警 方 投 案 ，因此 

量 刑 上 也 應 符 合 刑 法 第 62條 自 首 規 定 。

審判長問

檢 察 官 起 訴 告 訴 人 陳 政 豪 有 語 言 表 達 能 力 受 損 、眼睛無法對 

焦 之 後 遺 症 ，此 部 分 辯 護 人 有 無 爭 執 ？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否 認 ，依 照 現 有 卷 證 資 料 ，除 告 訴 人 單 方 指 述 外 ，並無其他 

資 料 可 以 證 明 告 訴 人 有 相 關 後 遺 症 。

審判長問

是 否 請 求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？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是 ，請 求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為 刑 法 第 2 7 7 條 第 1 項普通傷害罪嫌 

〇

審判長問



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周亞儐答

檢 方 認 為 縱 使 本 案 證 據 最 後 並 不 構 成 殺 人 未 遂 罪 嫌 ，退萬步 

也 不 符 刑 法 第 2 7 7 條 第 1 項 普 通 傷 害 罪 ，而是刑法第 2 7 8 條 

第 1 項 重 傷 害 罪 嫌 。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起稱

補 充 如 下 ，依照卷證實際上被害人所受傷勢並無達到重傷程  

度 ，無 法 判 定 被 告 主 觀 上 有 重 傷 犯 意 ，即 便 認 有 重 傷 犯 意 ， 

至 多 也 只 是 重 傷 未 遂 。

審判長問

被 告 是 否 否 認 持 有 拔 釘 器 ？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是 ，此 部 分 被 告 稱 其 持 有 之 兇 器 應 為 本 案 扣 案 之 安 全 帽 。又 

本 案 並 未 實 際 扣 案 拔 釘 器 ，拔 釘 器 僅 為 告 訴 人 單 一 指 述 。

審判長問

兩 造 於 準 備 程 序 前 所 進 行 之 證 據 開 示 相 關 過 程 ，有 無 爭 議 ？

有 無 應 開 示 而 未 開 示 之 情 形 ？

檢察官均答 

〇

辯護人均答 

審判長問

準 備 程 序 前 ，兩 造 是 否 均 有 收 到 彼 此 之 書 狀 ？

檢察官均答  

有 收 到 。

辯護人均答 

有 收 到 。

審判長問

兩 造 就 各 自 最 後 出 具 之 準 備 書 狀 ，有 無 補 充 或 更 正 ？

均答

〇



審判長問

就 起 訴 書 所 載 之 犯 罪 事 實 ，檢 察 官 有 何 證 據 聲 請 調 查 ？

檢察官吳聆嘉答

詳 如 檢 察 官 準 備 程 序 書 及 準 備 程 序㈡狀 所 載 ，聲請調查之證 

據 如 下 ：

檢 證 1 、① 衛 生 福 利 部 屏 東 醫 院 急 診 外 傷 病 歷 1份 

② 衛 生 福 利 部 屏 東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1份 

檢 證 2 、傷 勢 照 片 4張

檢 證 3 、衛 生 福 利 部 屏 東 醫 院 109年 6月3 0 日屏醫醫政字第 

1090003417 號函 1 份 

檢 證 4 、員警偵查報告 1份

檢 證 5 、告 訴 人 手 繪 被 告 所 持 拔 釘 器 樣 式 圖 片 1張 

檢 證 6 、① 現 場 密 錄 器 檔 案 2個

② 案 發 時 監 視 錄 影 檔 案 2個 

檢 證 7 、證 人 即告訴人陳政豪警詢偵訊筆錄  

檢 證 8 、證 人 廖 建 安 、蔡家誠警詢證述  

檢 證 9 、被告王志偉警詢偵查筆錄  

檢 證 1 0 、被告之前科紀錄  

檢 證 1 1 、本件事 故 路 線 比 對 GOOGLE地圖 

審判長問

對 於 檢 察 官 聲 請 調 查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力 及 有 無 調 查 必 要 性 ，被 

告 及 辯 護 人 有 何 意 見 ？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均 同 意 有 證 據 能 力 。

被告答

同 辯 護 人 所 述 。

檢察官王雪鴻起稱

補 充 聲 請 於 審 理 期 日 提 出 展 示 性 道 具 拔 釘 器 1 支 （提示予辯 

護 人 並 令 其 辨 認 ） ，以 佐 證 告 訴 人 之 證 述 。

審判長問

對 於 檢 察 官 方 才 提 出 之 證 物 之 證 據 能 力 及 有 無 調 查 必 要 性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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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何 意 見 ？

辯護人楊靖儀律師答

就 屐 示 性 道 具 部 分 提 出 異 議 ，這 不 是 扣 案 證 據 ，這是檢方自 

行 購 買 取 得 的 證 據 ，無 中 生 有 ，也 不 是 扣 案 證 物 ，與本案毫 

無 相 關 ，拔 釘 器 既 然 並 非 本 案 扣 案 證 物 ，認 無 調 查 必 要 性 ， 

且 提 出 這 樣 的 物 證 明 顯 誤 導 國 民 法 官 形 成 心 證 的 過 程 。

檢察官吳聆嘉答

展 示 拔 釘 器 時 會 先 跟 國 民 法 官 說 明 這 支 拔 釘 器 是 為 了 輔 助 證  

人 說 明 而 拿 來 使 用 ，並 不 是 實 際 扣 案 證 物 ，這只是展示性道 

具 ，這 不 管 在 美 國 還 是 日 本 都 很 常 見 ，提出拔釘器的時間點  

會 是 在 詰 問 證 人 的 時 候 ，拔釘器只是證人用來說明案情的道  

具 ，人 證 是 刑 事 訴 訟 法 規 定 的 證 據 種 類 之 一 ，法條也沒有規 

定 限 制 證 人 證 述 的 方 式 ，如果不讓我們使用拔釘器顯然於法  

無 據 ，更 何 況 拔 釘 器 並 不 像 美 工 刀 隨 處 可 見 ，如果沒有拿出 

一 個 真 實 的 拔 釘 器 做 為 展 示 ，可能會讓沒見過拔釘器的國民  

法 官 無 法 理 解 證 人 證 述 的 案 情 而 無 法 進 行 完 整 的 調 查 。關於 

辯 護 人 所 說 的 預 斷 部 分 ，我們是從證人證述所繪的拔釘器而  

找 出 同 款 拔 釘 器 以 展 示 給 國 民 法 官 做 為 理 解 ，此部分並沒有 

讓 國 民 法 官 產 生 預 斷 的 可 能 。

辯護人楊靖儀律師答

雖 檢 方 說 會 先 跟 國民法官說明拔釘器並非扣案證據只是展示  

性 道 具 ，但 國 民 法 官 是 素 人 ，他們在判斷過程無法清楚理解  

這 只 是 一 個 展 示 道 具 ，最終還是會污染他們的認知而認為這  

就 是 本 案 兇 器 ，檢 方 雖 說 這 在 國 外 是 常 見 的 展 示 性 道 具 ，但 

請 求 鈞 院 審 酌 本 國 才 剛 開 始 實 行 這 樣 的 制 度 ，國民法官無法 

區 別 這 是 展 示 性 的 東 西 還 是 真 實 存 在 的 物 證 ，無法依照國外 

的 法 理 來 操 作 ，尤其是針對沒有經驗的國民法官來展示這樣  

的 道 具 是 非 常 危 險 的 事 情 ，同時對於被告的辯護權保障不週  

，故 認 無 必 要 性 。公 訴 人 稱 一 般 人 不 知 道 什 麼 是 拔 釘 器 ，我 

們 認 為 用 照 片 展 示 也 可 以 得 到 同 樣 的 效 果 ，但如果拿出真實 

的 物 件 會 讓 國 民 法 官 心 證 產 生 誤 導 ，我們認為不應提出這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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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道 具 做 為 讓 國 民 法 官 審 酌 的 依 據 。

檢察官王雪鴻答

辯 方 擔 心 國 民 法 官 會 遭 到 污 染 ，但不要忘了我們還有三位職  

業 法 官 在 場 ，職業法官在場目的就是為了正確主導國民法官  

施 用 正 確 法 律 ，辯 方 的 擔 心 可 以 透過職業法官的辅導諭知以 

避 免 辯 方 所 擔 心 的 污 染 問 題 。又 展 示 性 道 具 的 質 地 、重量也 

是 案 件 很 重 要 的 事 項 ，以 照 片 方 式 提 示 固 然 是 一 種 方 法 ，但 

如 何 演 繹 證 人 的 證 述 應 為 檢 方 的 選 擇 ，國民法官的制度實施 

下 ，未 來 為 了 使 素 人 可 以 理 解 案 件 内 容 ，道具的使用勢在必 

行 ，檢 方 甚 至 是 辯 方 提 出 的 道 具 性 物 品 究 竟 是 否 適 合 ，應由 

法 院 依 照 個 案 來 審 酌 。

檢察官周亞儐答

本 次 國 民 法 官 法 所 謂 的 預 斷 條 款 ，有相當程度參酌美國聯邦  

證 據 法 第 4 0 3 條 ，如 果 回 歸 美 國 聯 邦 證 據 法 ，他們排除的證 

據 會 造 成 預 斷 的 部 分 ，該證據帶來的危險已經明顯超過刑事  

訴 訟 裡 帶 來 的 價 值 ，而檢方本次提出的展示性道具是依照告  

訴 人 繪 製 而 來 ，是 客 觀 存 在 於 告 訴 人 的 證 述 當 中 ，與本案有 

一 定 程 度 的 直 接 關 連 ，其所帶來的危險並沒有超過本案可以  

證 明 的 價 值 ，故檢方認為無論是依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的象徵  

性 或 是 立 法 例 都 是 必 要 性 提 出 的 。

辯護人楊靖儀律師答

檢 方 提 及 展 示 性 道 具 拔 釘 器 是 根 據 被 害 人 手 繪 提 出 ，但被害 

人 手 繪 圖 並 沒 有 特 定 此 拔 釘 器 是 怎 樣 的 質 地 、怎 樣 的 重 量 ， 

並 無 法 驗 證 與 告 訴 人 所 述 有 同 一 性 ，姑且不論被告否認有拔  

釘 器 存 在 ，就告訴人本身繪製的與檢方提出的證物究竟是否  

同 一 有 很 大 的 疑 慮 ，拿出這樣的物證即使如何說明這僅是展  

示 而 非 實 際 扣 案 證 物 ，確 實 還 是 會 污 染 國 民 法 官 的 心 證 。

檢察官王雪鴻答

依 告 訴 人 手 繪 而 提 出 ，當 然 無 法 具 體 說 是 哪 一 把 ，畢竟無實 

際 扣 案 ，但 我 們 要 透 過 社 會 經 驗 法 則 下 ，由法院來審酌告訴 

人 所 述 的 拔 釘 器 是 否 有 造 成 國 民 法 官 心 證 污 染 危 險 性 。 （審



判 長 諭 知 展 示 性 道 具 提 示 予 合 議 庭 及 辯 方 無 接 觸 的 辨 識 ）而 

且 我 們 是 依 照 告 訴 人 手 繪 的 長 度 30公 分 來 找 的 ，也確實可以 

放 在 機 車 置 物 箱 裡 面 。

辯護人楊靖儀律師答

我 們 剛 用 小 尺 稍 微 量 了 一 下 大 概 是 30公 分 ，惟告訴人所講是 

2 0 - 3 0 公 分 的 拔 釘 器 ，今 天 檢 方 拿 出 一 個 30公分的拔釘器究 

竟 是 否 如 同 告 訴 人 所 述 很 有 問 題 。

檢察官周亞蓓答

事 實 上 拔 釘 器 是 固 定 的 商 品 ，原則上外面可以取得的尺寸就  

是 這 樣 的 尺 寸 ，告 訴 人 的 印 象 既 然 是 2 0 - 3 0 公 分 ，外在我們 

可 以 取 得 的 商 品 就 是 30公 分 ，是 最 小 的 尺 寸 ，我們認為我們 

提 出 的 拔 釘 器 足 以 檢 視 告 訴 人 證 述 其 目 睹 的 拔 釘 器 長 度 。 

審 判 長 諭 知 合 議 庭 評 議 結 果 如 下 ：

本 案 因 檢 察 官 起 訴 行 兇 工 具 為 拔 釘 器 但 無 扣 案 ，又告訴人主 

張 兇 器 為 拔 釘 器 ，檢方訊問證人為了輔助說明而要提出這樣  

的 展 示 性 道 具 ，原 則 上 合 議 庭 允 許 ，但 僅 供 國 民 法 官 觀 看 ， 

不 允 許 實 際 接 觸 到 此 展 示 性 道 具 ，合議庭也會向國民法官解  

釋 說 明 這 並 非 實 際 扣 案 兇 器 ，而 是 展 示 性 輔 助 說 明 的 道 具 。 

審判長問

就 起 訴 書 所 載 之 犯 罪 事 實 ，被 告 、辯護人還有無證據聲請調  

查 ？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詳 如 刑 事 準 備㈠狀及㈡狀 所 載 。

1 、 聲 請 傳 喚 證 人 蔡 家 誠 ，待證事實為雙方在發生衝突第一  

時 間 的 經 過 ，以及後續被告有請蔡家誠陪同去醫院探視  

告 訴 人 陳 政 豪 及 磋 商 和 解 之 事 實 ，詰 問 時 間 20分 鐘 。

2 、 請 求 提 示 扣 案 之 安 全 帽 ，所 需 時 間 3分 鐘 。

3 、 書 證 調 查 所 需 時 間 除 詰 問 證 人 所 提 示 之 書 證 外 ，希望可 

以再預留 20分 鐘 調 查 其 餘 未 提 示 之 書 證 ，或已提示但尚 

有 獨 立 提 示 必 要 之 書 證 。主 要 書 證 如 下 ：

被 證 1 、系爭事故 行 經 路 線 及 監 視 器 所 在 處 Google Ma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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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證 2 、系爭事故監視器截圖 

被 證 3 、109年 1月2 2 日被告王志偉警詢筆錄 

被證 4 、109年 7月2 6 日被告王志偉偵訊筆錄 

被 證 5 、109年 10月3 0 日被告王志偉偵訊筆錄 

被 證 6 、109年 11月9 日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屏醫醫政字第 

1090002717 號函

被 證 7 、109年 11月2 6 日法醫研究所法醫理字第 109000048 

50號函

被 證 8 、109年 12月 1 6日法醫研究所法醫理字第 109000444 

8 0號函

被 證 9 、109年 12月3 1 日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屏醫醫政字 

第 1090002947 號 函 。

被 證 1 0 、案發現場密錄器影像截圖 

被 證 1 1 、109年 7月 1 日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 

表

被 證 1 2 、被告王志偉前案紀錄表  

被 證 1 3 、被告王志偉戶籍謄本

被 證 1 4 、豪鐵工程有限公司出具之被告王志偉在職證明  

被 證 1 5 、110年 2月2 0 日萬丹郵局存證號碼 000287號存證信 

函

被 證 1 6 、屏 東 分 局 麟 洛 分 駐 所 109年 2月 1 0日偵查報告

被告答

同 辯 護 人 所 述 。

審判長問

對 於 被 告 、辯護人就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之意見及有無  

調 查 必 要 性 ’檢 祭 官 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王雪鴻答

沒 有 意 見 ，均 同 意 有 證 據 能 力 。

審判長論知

依 照 兩 造 先 前 所 提 準 備 書 狀 之 意 旨 、兩 造 之 意 見 、合議庭就 

證 據 能 力 評 議 之 結 果 ，整理兩造就本件起訴事實之爭執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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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執 事 項 如 下 ：

㈠ 、不爭執事項

1 、 王 志 偉 於 民 國 1 0 9 年 1 月 1 9日晚間10時 許 ，與 友 人 廖 建 安 、 

蔡家誠 分 別 騎 乘 3 部 機 車 ，沿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併排行駛  

聊 天 ，陳 政 豪 亦 騎 乘 機 車 行 經 該 處 ，見 狀 即 超 車 越 過 ’待陳 

政 豪 為 釐 清 事 情 脫 下 全 罩 式 安 全 帽 後 ，王志偉自機車上某處  

拿 取 本 案 王 志 偉 用 以 攻 擊 陳 政 豪 之 物 ，朝陳政豪後腦构攻擊  

數 下 ，陳 政 豪 因 而 受 有 右 側 顱 骨 骨 折 併 外 傷 性 顱 内 出 血 、2 

處 頭 皮 撕 裂 傷 等 傷 害 。

2 、 廖 建 安 、蔡 家 誠 隨 後 趕 至 ，阻 攔 王 志 偉 繼 續 攻 擊 陳 政 豪 ，王 

志 偉 未 停 留 現 場 即 逕 自 騎 車 離 去 ，員警據報到場將陳政豪送  

醫 救 治 ，陳 政 豪 接 受 開 顱 手 術 、入 住 加 護 病 房 ，於 1 0 9 年2 

月3 日 出 院 。

3 、 陳 政 豪 送 醫 後 ，經 診 斷 亦 受 有 右 胸 壁 撕 裂 傷 之 傷 害 。

、爭 執 事 項 ：

1 、 陳 政 豪 所 受 右 胸 壁 撕 裂 傷 之 傷 害 ，是 否 是 王 志 偉 攻 擊 所 致 ？

2 、 王 志 偉 用 以 攻 擊 陳 政 豪 之 物 ，係 拔 釘 器 或 安 全 帽 ？

3 、 王 志 偉 主 觀 上 係 基 於 殺 人 、重傷害或傷害之犯意遂行本案犯  

行 ？

4 、 陳 政 豪 所 受 傷 勢 ，是 否 達 「重 傷 」程 度 ？

5 、 王 志 偉 就 本 案 犯 行 是 否 有 自 首 ？

6 、 王 志 偉 被 超 車 後 是 否 有 加 速 尾 隨 陳 政 豪 其 後 並 持 續 叫 囂 ，而 

於 該 路 段 3 4 9 號 前 將 陳 政 豪 攔 下 ？

審判長問

檢 察 官 及 被 告 、辯 護 人 對 於 上 開 不 爭 執 及 爭 執 事 項 ，有無意 

見 ？

均答

益 。

審判長問

就 起 訴 書 記 載 之 犯 罪 事 實 及 上 開 爭 點 ，檢察官有何證據補充  

聲 請 調 查 ？如 有 ，待 證 事 實 為 何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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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均答 

0I >'•»

審判長問

就 起 訴 書 記 載 之 犯 罪 事 實 及 上 開 爭 點 ，被 告 、辯護人有何證 

據 補 充 聲 請 調 查 ？如 有 ’待 證 事 實 為 何 ？

被告答

請 辯 護 人 表 示 。

辯護人均答 

〇

審判長問

以 下 關 於 調 查 證 據 、擬 定 審 理 計 劃 、選任國民法官等程序事  

項 ，被 告 是 否 同 意 由 辯 護 人 先 代 為 陳 述 ，如 有 意 見 ，得隨時 

表 示 意 見 ？

被告答

同 意 。

審判長問

關 於 審 判 期 日 爭 執 、不 爭 執 事 項 之 供 述 筆 錄 、書 物 證 、詰問 

證 人 、詢 問 被 告 之 調 查 順 序 ，檢 、辯 雙 方 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吳聆嘉答

聲 請 傳 喚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陳 政 豪 ，交互詰問期間依序調查檢證  

1 至 檢 證 9 、檢 證 1 1 。時間 30分 鐘 。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沒 有 意 見 。證 人 陳 政 豪 部 分 同 意 由 辯 方 行 反 詰 問 ’惟請求反 

詰 問 範 圍 不 受 主 詰 問 範 圍 限 制 。反詰問時間 20分 鐘 。

書 證 部 分 在 詰 問 證 人 時 一 併 調 查 書 證 ，詰問過程未調查的書  

證 再 單 獨 提 示 ，單 獨 提 示 部 分 預 留 約 20分 鐘 。

檢察官周亞禮起稱

對 於 辯 護 人 所 稱 反 詰 問 範 圍 不 受 主 詰 問 範 圍 限 制 有 異 議 ’證 

人 陳 政 豪 部 分 辯 方 並 未 聲 請 傳 喚 ，一般會不受主詰問範圍限  

制 是 在 辯 方 也 有 同 時 聲 請 證 人 之 狀 況 便 宜 行 事 為 之 。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起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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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就證人陳政蒙■部分亦聲請主詰問’詰 問 時 間 10分 鐘 ，结問 

事 項 為 被 告 犯 後 態 度 。

審判長問

此 部 分 是 否 於 量 刑 部 分 討 論 即 可 ？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捨 棄 聲 請 主 詰 問 證 人 陳 政 豪 ，就 此 部 分 同 意 反 詰 問 即 可 。

審判長問

就 檢 察 官 聲 請 調 查 爭 執 與 不 爭 執 事 項 之 供 述 筆 錄 、書物證部 

分 ，有 哪 些 供 述 筆 錄 、書 物 證 ？所 需 時 間 為 何 ？

檢察官吳聆嘉答

採 取 混 合 調 查 ，即 如 檢 察 官 準 備 程 序 書 所 載 ，時間30分 鐘 。 

審判長問

就 被 告 、辯 護 人 聲 請 調 查 爭 執 、不 爭 執 事 項 之 供 述 筆 錄 、書 

物 證 部 分 ，有 哪 些 供 述 筆 錄 、書 物 證 ？所 需 時 間 為 何 ？ 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物 證 請 求 提 示 扣 案 安 全 帽 部 分 3分 鐘 。

其 餘 書 證 部 分 20分 鐘 （詳 如 刑 事 準 備㈠及㈡狀 ） 。

審判長問

就 檢 辯 雙 方 聲 請 傳 喚 證 人 部 分 ，詰 問 證 人 之 順 序 為 何 ？由檢 

察 官 或 辯 護 人 行 主 詰 問 、反 詰 問 ？主 詰 問 、反詰問所需時間 

為 何 ？

檢察官答

聲 請 主 結 問 證 人 陳 政 蒙 詰 問 時 間 3 0分 鐘 。

證 人 蔡 家 誠 部 分 同 意 檢 方 行 反 詰 問 ，時間20分 鐘 。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反 詰 問 證 人 陳 政 象 ’詰 問 時 間 20分 鐘 。另聲請主詰問證人蔡 

家 誠 ，時間 20分 鐘 。

審判長問

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是 否 聲 請 詢 問 被 告 ？所 需 時 間 為 何 ？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  

是 ，時間 10分 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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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吳聆嘉答

先 由 辯 方 詢 問 ，檢 方 視 情 況 補 充 詢 問 。

審判長問

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關 於 審 判 期 日 開 審 陳 述 之 方 式 為 何 、所需時 

間 為 何 ？

檢察官王雪鴻答

以 簡 報 進 行 ，時 間 約 15分 鐘 。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以 簡 報 進 行 ，時 間 約 15分 鐘 。

審判長問

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關 於 事 實 及 法 律 辯 論 、科刑辯論所需時間各  

為 何 ？

檢察官周亞蓓答

事 實 及 法 律 辯 論 時 間 為 30分 鐘 ，用 簡 報 方 式 ，科刑辯論用簡 

報 方 式 ，為 10分 鐘 。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事 實 及 法 律 辯 論 時 間 為 30分 鐘 ，以 簡 報 方 式 為 之 ，科刑辯論 

約 10分 鐘 ，簡 報 方 式 行 之 。

審 判 長 諭 知 依 檢 辯 所 述 調 查 證 據 之 範 圍 、次 序 、方 法 ，製作審理 

計 晝 内 容 如 下 ：

一 、 啟 始 程 序 ，約 10分鐘 

(一)人別訊問

㈡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

㈢權利告知

㈣被告為認罪與否答辯  

㈤辯護人陳述辯護要旨

二 、 檢 察 官 進 行 開 審 陳 述 15分 鐘 、辯 護 人 開 審 陳 述 15分 鐘 。

三 、 審 判 長 諭 知 準 備 程 序 整 理 爭 點 之 結 果 、調查證據之範圍 

、次 序 及 方 法 ，5 分 鐘 。

四 、 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交 互 詰 問 證 人 陳 政 豪 ，檢察官主詰問時  

間30分 鐘 ，辯 護 人 反 詰 問 時 間 20分 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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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將檢方於訊問證人時未提出之證據或有獨立提示必要之  

證 據 依 序 提 示 。

六 、 辯 護 人 、檢 察 官 交 互 詰 問 證 人 蔡 家 誠 ，辯護人主詰問時 

間20分 鐘 ，檢 察 官 反 詰 問 時 間 20分 鐘 。

七 、 將辯方於訊問證人時未提出之證據或有獨立提示必要之  

證 據 依 序 提 示 。

八 、 辯 護 人 詢 問 被 告 時 間 約 10分 鐘 。

九 、 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進 行 事 實 及 法 律 辯 論 ，檢 察 官 30分 鐘 ， 

辯 護 人 30分 鐘 。

十 、被 害 人 就 科 刑 範 圍 表 示 意 見 ，5 分 鐘 。

十 一 、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科 刑 辯 論 ，檢 察 官 10分 鐘 ，辯 護 人 10 

分 鐘 。

十 二 、被 告 最 後 陳 述 。

十 三 、國 民 法 官 法 庭 終 局 評 議 。

十 四 、國 民 法 官 法 庭 宣 示 判 決 。

審判長問

對 於 上 開 審 理 計 晝 内 容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均答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被告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判長諭知

請 檢 辯 雙 方 注 意 ，就開審陳述要限於在聲請調查證據與待證  

事 實 關 係 的 範 圍 内 ，避 免 提 前 辯 論 ，就證明力表示意見的部  

分 ，也 避 免 重 覆 陳 述 。

審判長問

選 任 國 民 法 官 之 程 序 ，被 告 是 否 到 場 ？

被告答

不 用 到 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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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判長問

檢 辯 雙 方 對 於 被 告 表 示 不 用 到 場 有 何 意 見 ？

辯護人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檢察官均答 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判長問

關 於 選 任 國 民 法 官 之 程 序 ，本 院 認 以 「先 篩 後 抽 」之方式為 

宜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辯護人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檢察官均答 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判長問

目前本院收到願意到庭接 受 擔 任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之 人 數 為 41人 

，有 何 意 見 ？

辯護人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檢察官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判長問

對 於 本 次 審 理 程 序 將 選 任 6 名 國 民 法 官 與 3 名法官組成國民 

法 官 法 庭 ，對 於 備 位 國 民 法 官 之 人 數 國 民 法 官 法 規 定 是 1 至 

4 名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吳跨嘉答

認 以 2 位 為 適 宜 。

辯護人宋孟陽律師答

沒 有 意 見 ’同意以2 位 為 適 宜 。

審判長問檢察官

對 於 辯 護 人 先 前 在 準 備 書 狀 中 提 出 詢 問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的 問 題  

有 何 意 見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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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、 您 或 您 的 家 人 、朋 友 ，曾 否 遭 受 暴 力 犯 罪 ？

⑴有

⑵無

2 、 承 上 ，您 如 有 遭 受 暴 力 犯 罪 的 經 驗 ，是否方便大略敘述 

情 形 ？

3 、 您 認 為 刑 罰 的 目 的 ，比 較 偏 重 下 列 何 者 的 說 明 ？

⑴ 處 罰 被 告 ，要 讓 被 告 付 出 代 價 ，以 牙 還 牙 。

⑵ 教 育 矯 正 被 告 ，讓 被 告 可 以 再 次 回 歸 社 會 。

4 、 依 您 的 印 象 或 認 知 ，法 官 、檢 察 官 及 被 告 辯 護 人 ，哪一 

位 會 在 公 平 正 義 的 基 礎 上 執 行 職 務 ？

⑴法官 

⑵檢察官 

⑶被告辯護人  

⑷以上皆非 

(5)以上皆是

5 、 依 照 您 的 印 象 或 認 知 ，下列描述何者比較符合現在我國  

律 師 的 角 色 ？

⑴ 辯 護 律 師 基 本 上 不 會 為 了 取 得 有 利 訴 訟 結 果 ，去扭曲 

事 實 真 相 ，還 是 會 在 合 理 範 圍 内 ，為 被 告 爭 取 利 益 。 

⑵ 辯 護 律 師 思 考 的 角 度 ，不 論 好 壞 ，都是站在被告的立  

場 ，往 往 不 顧 客 觀 事 實 。

6 、 如 果 一 個 人 被 檢 察 官 起 訴 了 ，那這個人十之八九是有罪  

的 ？

⑴非常同意

(2) 同意

(3) 不同意 

⑷非常不同意

7 、 一 個 人 會 殺 害 他 人 ，是 否 都 是 基 於 深 仇 大 恨 ？

⑴非常同意

(2) 同意

(3) 不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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⑷非常不同意

8 、 承 上 ，您 覺 得 怎 樣 的 糾 紛 程 度 ，可能讓一個人會去殺害 

他 人 ？

9 、 被 告 遭 檢 察 官 起 訴 ，在審理過程中被告否認有犯罪行為

，您 認 為 ：

⑴ 被 告 否 認 犯 行 是 很 常 見 的 ，而且被告還沒有經法院判 

決 有 罪 ，可 能 是 無 辜 的 。

⑵ 被 告 始 終 都 否 認 的 態 度 很 惡 劣 ，完全沒有看到被告有 

反 省 的 表 示 。

1 0 、 您 是 否 有 被 冤 枉 的 經 驗 ？

1 1 、 承 上 ，您 如 有 被 冤 枉 的 經 驗 ，是 否 方 便 大 略 敘 述 情 形 ？ 

⑴有

⑵無

1 2 、 您 是 否 同 意 ，犯 罪 的 人 都 應 該 嚴 厲 懲 罰 ？

(1) 非常同意

(2) 同意

(3) 不同意 

⑷非常不同意

1 3 、 證 人 跟 告 訴 人 所 述 不 符 ，在 別 無 其 他 證 據 的 情 況 下 ，該 

怎 麼 認 定 ？

⑴ 依 照 告 訴 人 的 說 詞 ，對 被 告 做 出 不 利 認 定 ，認定有罪 

或 是 較 重 的 罪 名 。

⑵ 依 照 被 告 的 說 詞 ，對 被 告 做 出 有 利 認 定 ，認定無罪或 

是 較 輕 的 罪 名 。

1 4 、 證 物 相 較 於 證 人 的 供 述 ，一 般 來 說 是 否 較 為 可 信 ？

(1) 非常同意

(2) 同意

(3) 不同意 

⑷非常不同意

1 5 、 如 果 同 一 個 人 ，在 不 同 時 間 有 不 同 内 容 的 證 述 ，您會覺 

得 哪 個 證 述 是 比 較 可 信 的 嗎 ？



⑴ 第 一 次 的 證 述 ，也 就 是 最 接 近 事 件 剛 發 生 時 的 證 述 。 

⑵ 最 後 一 次 的 證 述 ，也就是距離事件發生後最久的證述

1 6 、 如 果 告 訴 人 的 證 述 ，與被告或其他證人的證述内容相衝  

突 ，您 會 選 擇 相 信 誰 ？

⑴告訴人 

⑵被告 

⑶其他證人

1 7 、 被 告 被 檢 察 官 起 訴 殺 人 罪 ，被 告 在 一 審 審 理 時 ，為了判 

斷 被 告 有 無 殺 人 ，國 家 應 否 安 排 律 師 為 被 告 辯 護 ？ 

⑴安排

⑵不需要安排

1 8 、 承 上 題 ，如 果 被 告 經 一 審 判 決 有 罪 而 上 訴 二 審 ，此時是 

否 仍 應 指 派 律 師 為 上 訴 二 審 的 被 告 辯 護 ？

⑴安排

⑵不需要安排

1 9 、 被 告 被 檢 察 官 起 訴 ，在偵查過程中被告有向告訴人提出  

和 解 ，您 認 為 ：

⑴ 被 告 是 覺 得 自 己 做 錯 事 ，並 尋 求 告 訴 人 的 諒 解 。

⑵ 被 告 是 為 了 獲 得 較 輕 的 刑 度 ，不是真心尋求告訴人的 

言京解.。

2 0 、 被 告 在 犯 後 如 果 有 對 被 害 人 做 出 補 償 ，或是盡力做出彌 

補 、賠 償 的 舉 動 ，可 以 做 為 減 輕 被 告 量 刑 的 依 據 ？

⑴非常同意

(2)同意 

⑶不同意 

⑷非常不同意 

檢察官均答 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判長問辯護人

對 於 檢 察 官 先 前 在 準 備 書 狀 中 提 出 詢 問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的 問 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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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何 意 見 ？

1 、 平 時 有 無 觀 看 新 聞 之 習 慣 ？會 觀 看 何 種 類 型 之 新 聞 ？觀 

看 衔 頭 鬥 毆 事 件 新 聞 之 感 想 為 何 ？

2 、 若 您 於 路 上 遭 他 人 無 故 挑 釁 ，甚 或 發 生 肢 體 衝 突 ，您當 

下 之 反 應 為 何 ？

3 、 因 故 與 陌 生 人 發 生 口 角 時 ，會不會擔心與他人發生肢體  

衝 突 ，在 您 的 認 知 下 ，於路上與陌生人發生肢體衝突在  

現 今 社 會 是 否 屬 於 少 見 而 嚴 重 之 事 情 ？

4 、 請 問 您 的 職 業 ？

5 、 請 問 您 一 般 使 用 之 交 通 工 具 係 汽 車 或 機 車 ？

6 、 請 問 您 是 否 有 與 他 人 發 生 肢 體 衝 突 之 經 驗 ？

7 、 請 問 您 在 路 上 看 到 他 人 鬥 毆 ，是 否 會 選 擇 繞 道 而 行 ？

8 、 請 問 您 有 無 發 生 行 車 糾 紛 之 經 驗 ，如 攔 車 、追 車 、交通 

惡 霸 之 情 形 ，若 有 您 如 何 解 決 ？

9 、 請 問 您 有 挑 戰 專 業 人 士 、權 威 人 士 之 經 驗 嗎 ？

1 0 、 請 問 您 日 常 生 活 中 ，會 接 受 他 人 意 見 抑 或 堅 持 己 見 ？

1 1 、 請 問 您 是 否 知 道 ，檢察官係代表國家中立客觀提起公訴

，而 律 師 係 受 被 告 委 任 為 其 辯 護 ？在 這 樣 的 制 度 下 ，您 

認 為 何 方 係 公 正 客 觀 ？

1 2 、 請 問 您 是 否 知 道 ，依 我 國 刑 法 第 13第2 項 之 規 定 ，預見 

構 成 犯 罪 之 事 實 發 生 ，而 其 發 生 並 不 違 背 其 本 意 ，即對 

於 犯 罪 事 實 發 生 ，包 持 漠 然 、容 任 之 態 度 ，亦屬故意之 

一 種 ？

1 3 、 請 問 在 您 的 認 知 下 ，若 某 些 犯 罪 無 法 有 直 接 之 證 據 ，可 

否 透 過 間 接 證 據 互 相 推 演 而 認 定 事 實 ，抑或沒有直接證  

據 就 應 該 認 為 無 罪 ？

1 4 、 請 問 您 認 為 殺 人 犯 意 是 否 有 程 度 區 分 ？是否要基於深仇 

大 恨 、精 密 之 計 劃 才 具 有 殺 人 犯 意 ？

1 5 、 請 問 您 是 否 了 解 未 遂 犯 ？ 既 然 犯 罪 沒 有 發 生 危 害 ，您覺 

得為何运要處言】？

1 6 、 您 對 於 素 不 相 識 而 隨 機 殺 人 之 感 想 為 何 ？



1 7 、 您 對 於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所 述 不 符 ，各 執 一 詞 時 ，如何認定 

發 生 什 麼 事 情 ？

1 8 、 您 覺 得 一 般 犯 罪 者 ，犯 罪 後 會 不 會 將 兇 器 丟 棄 ？若犯罪 

者 將 兇 器 丟 棄 ，您 覺 得 是 否 就 無 法 認 定 其 犯 罪 ？

1 9 、 您 覺 得 一 般 人 會 對 素 不 相 識 之 人 誣 陷 其 犯 罪 嗎 ？

2 0 、 您 覺 得 人 身 上 最 脆 弱 、最 重 要 、最容易致命的部位有哪

ib ?•
辯護人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判長問

對 於 詢 問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之 問 題 ，採 行 全 體 詢 問 方 式 ，檢辯雙 

方 有 何 意 見 ？

辯護人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檢察官均答 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 判 長 諭 知 有 關 國 民 法 官 的 選 任 ，依 以 下 方 式 進 行 ：

一 、 採 「先 篩 後 抽 」之 選 任 方 式 ，由法院依隨機排列之候選 

國 民 法 官 序 號 ，就 到 庭 之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全 體 詢 問 （檢辯 

交 互 詢 問 ） 。

二 、 由法院判斷有無附理由聲請不選任或聲請辭退不選任者  

，並 就 應 為 不 選 任 者 裁 定 不 選 任 。

三 、 再 由 檢 辯 各 自 不 附 理 由 聲 請 拒 卻 至 多 4 名候選國民法官

( 以 遞 交 紙 條 之 方 式 ，將 對 己 方 不 利 者 ，不附理由請回 

; 如 檢 辯 雙 方 拒 卻 同 名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，依序先列入檢方 

名 額 ，後 再 列 入 辯 方 名 額 ，交 互 為 之 ） ，再自到庭且未 

受 不 選 任 裁 定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中 ，以 電 腦 隨 機 抽 籤 ，並依 

抽 籤 順 序 先 後 ，裁 定選任 6 名 國 民 法 官 及 2 名備位國民 

法 官 。

審判長問

對 上 開 國 民 法 官 選 任 方 式 ，有 何 意 見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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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判長問

關 於 審 前 說 明 内 容 ，本 院 將 以 國 民 法 官 法 第 66條 規 定 進 行 ， 

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有 無 意 見 ？

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判長問

關 於 今 天 準 備 程 序 進 行 ，有 無 要 補 充 ？

被告起稱

選 任 國 民 法 官 程 序 請 求 在 場 。

審判長問

對 於 被 告 請 求 在 場 有 無 意 見 ？

檢察官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均答

沒 有 意 見 。

審判長問

關 於 今 天 準 備 程 序 進 行 ，還 有 無 要 補 充 ？

檢察官均答

jw： 〇

辯護人均答 

〇/»»>

審判長問

依 照 國 民 法 官 法 規 定 準 備 程 序 後 不 得 再 有 證 據 請 求 調 查 ，是 

否 瞭 解 ？

檢察官均答  

瞭 解 。

辯護人均答  

瞭 解 。

審 判 長 諭 知 本 件 準 備 程 序 終 結 ，定 1 1 0 年4 月2 9 日上午9 時30分



進 行 選 任 程 序 、同日下午 2 時 整 行 審 理 程 序 ，被告於審理程序時

應 自 行 到 庭 ，不 另 通 知 ，如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到 庭 得 逕 行 拘 提 ’退庭

〇

上筆錄經當庭給 閱 朗 讀 受 訊 問 人 認 為 無 誤 簽 名 於 下

中 華 民 曰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刑事第七庭  

書記官 ；

審 判 長 法 官 奂C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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